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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自查报告和整改计划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浙江省证券监

督管理局关于开展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有关规定，本公司研究制

定了活动方案。根据活动方案，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严格对照《公

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董事

会议事规则》等内部规章制度，全面进行自查，并撰写了自查报告。

现根据自查中发现的问题，将整改计划报告如下： 
一、特别提示：公司治理方面存在的有待改进的问题。 
1、公司制度需进一步完善。 
（1）、需建立《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办法》； 
（2）、需建立《公司内部控制制度》； 
（3）、需建立《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

及其变动管理规则》； 
（4）、需建立《公司接待和推广管理办法》。 
2、公司内控体系仍需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1）、内部审计人员配备不足； 
（2）、前期公司存在制度执行不力情况。 
二、公司治理概况 
公司具有完整的业务和自主经营能力,并按照监管部门的要求建

立了相关的制度，力求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促进公司规范运作。

但在公司治理的实践过程中，即公司在受“飞天系”控制期间，由于

公司原实际控制人和公司原部分高管人员违法违规操作，内部控制环

节未能有效执行，导致管理失控事件的发生，出现了伪造公章的违法

犯罪事实，巨额资金被公司原实际控制人关联企业占用（截止报告日

尚余 2.53 亿元未能清欠），以公司名义违法违规向原实际控制人关

联企业提供巨额担保。2005 年 4 月，公司因涉嫌虚假信息披露一案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深圳证券交易所于 2005 年 6 月 28 日下达《关

于对浙江浙大海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人员予以公开谴责的决

定》（深证上[2005]60 号），对本公司及董事薛卫国、邓鸿飞、纪鸿、

卞正刚、吴勇（前任董事）、丁振海、萧志东予以公开谴责。2007 年

5 月，公司接到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证监罚字[2007]14 号）。处

罚决定如下：（1）对公司处以 40 万元罚款；（2）对公司原董事长

薛卫国给予警告，并处以 20 万元罚款；（3）对公司原董事纪鸿、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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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飞给予警告，并处以 10 万元罚款；（4）对公司原董事卞正刚、吴

勇，独立董事萧志东、丁振海给予警告，并处以 5 万元罚款；（5）

对公司原董事会秘书赖慧芳给予警告，并处以 3 万元罚款；（6）对

公司原董事沈锦林、沈益军给予警告。    

因公司原实际控制人及部分高管人员的违法违规行为，直接导致

公司 2005 年度、2006 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非标意见审计报告，公司

连续两年亏损，面临暂停上市风险。2006 年 6 月 20 日，公司“2005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开，标志着“飞天系”在公司的淡出，新的管理

层对公司规章制度进行了重新梳理，强化了制度的执行力，强化监督

与约束机制，公司治理结构重新步入正轨。 

2007 年 12 月 29 日，公司破产重整执行完毕。通过实施债务重

组，公司解除了巨额对外担保和对外债务，摆脱了财务危机的困境，

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之路。 

2008 年 4 月 28 日，公司 200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

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浙江海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

置改革方案》。目前，公司股改方案尚未实施。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与非公开发行股购买资产、豁免浙大网新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全面要约收购义务相结合，同步实施。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业经浙江浙大网新科技股份公司 2008

年 4 月 18 日的 200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本公司 2008 年 4月 22

日的 200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目前非公开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及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免于发出要约收购事宜处于中

国证监会的审核阶段。 

三、公司治理存在有待改进的问题及原因 

1、公司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 
2007 年以来，随着《公司法》、《证券法》的修订和实施，上市

公司面临新的外部监督环境，监管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新的规章制度对

信息披露、内控制度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公司应对照新的

监管制度要求建立符合公司实际的（1）、《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办法》；

（2）、《公司内部控制制度》；（3）、《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4）、《公司接待和推广管理办

法》。 
2、公司内控体系仍需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1）、内部审计人员配备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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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设立了内部审计部门，但人员配备不足。公司内部审计部门

应直属公司董事会，受董事会领导，对董事会负责，定期向董事会报

告公司内部审计情况。 
（2）、前期公司存在制度执行不力情况。 
公司在受“飞天系”控制期间，由于公司原实际控制人和公司原

部分高管人员违法违规操作，内部控制环节未能有效执行，导致管理

失控事件的发生，出现了伪造公章的违法犯罪事实，巨额资金被公司

原实际控制人关联企业占用（截止报告日尚余 2.53 亿元未能清欠），

以公司名义违法违规向原实际控制人关联企业提供巨额担保。 
公司通过自查，认为在“飞天系”控制期间发生巨额的非经营性

占用款及以公司名义对关联方提供巨额担保等违法违规行为，是因为

规章制度未能得到有效的执行，公司内部监督与制约机制失衡所造成

的。因此，虽然公司现已建立较为完整的内部控制制度，但整个内部

控制体系仍需在实践中逐步到位并完善。为此，公司将在今后的运作

中强化内部规章制度的执行力度，切实发挥独立董事、监事会的应有

的监督作用。 
四、整改措施、时间及责任人 

针对上述问题，公司制定了整改措施、整改时间安排及责任人，

如下表所示： 

整改措施 整改（完成）时间 责任人 

《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办

法》 

《公司内部控制制度》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

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 

制度

建设 

《公司接待和推广管理

办法》 

已于2007年 6月 30日前

完成 
董事会秘书 

公 司

内 控

加强内部审计人员的配

备 
2008 年 10 月前 董事长、总裁



 

4

体 系

建设 

强化制度执行力度，强化

内部监督与制约机制 

公司将吸取前期教训，

“强化制度执行力度，强

化内部监督与制约机制”

将始终贯穿公司的治理

过程中，确保公司依法、

规范地运作。 

监事会、独立

董事 

五、有特色的公司治理做法 

2006 年 5 月，应公司请求，浙江省上市公司协会向本公司推荐

了三名独立董事候选人，该三名独立董事候选人在 2006 年 6 月 20 日

召开的公司“2005 年度股东大会”上顺利当选。公司三名独立董事

履行职责不存在受到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等的影响，保持了独

立性，促进了公司在法人治理和内部控制、经营管理方面的规范运作。 

综上，公司将以本次公司治理专项活动为契机，不断完善公司治

理结构，强化公司内部管理制度化，加强公司独立性，切实提高公司

透明度，提升规范运作水平，建立健全公司规范发展的长效机制。 
特此报告。 
 
 
 

浙江海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 7 月 20 日 

 
 


